附件6
2025年中央财政农业社会化项目评价表
	任务指标
	评价依据
	标准得分
	项目县自评价
	设区市复核评价
	备注

	（一）制定方案（10分）
	县级制定本年度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的及时性、完整性、规范性、可操作性。
	10
	
	
	提供盖章方案

	（二）项目实施（40分）
	开展工作部署、政策宣传、项目培训、工作指导、监督检查等情况。
	10
	
	
	图片、文件、宣传报道等

	
	公开主体遴选条件、项目实施内容等信息，公示主体遴选结果、财政补助对象和补助资金等信息。
	5
	
	
	网站截图、基层公示栏等影像资料

	
	制定资金管理、项目管理等制度文件。
	5
	
	
	有关制度

	
	安排服务小农户的补助资金或面积，占比超60%以上得10分，未超60%不得分。
	10
	
	
	服务小农户数统计表

	
	完成项目验收、项目总结
	5
	
	
	项目验收报告、项目总结报告

	
	及时填报“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”数据，数据真实、准确和完整。
	5
	
	
	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


	任务指标
	评价依据
	标准得分
	项目县自评价
	设区市复核评价
	备注

	（三）项目绩效（50分）
	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任务面积完成情况，已完成得25分，未完成不得分。
	25
	
	
	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

	
	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资金支出100%，得25分，未达100%，按比例得分。
	25
	
	
	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

	（四）工作创新（40分）
	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模式、新机制和新做法得到领导肯定，经验做法在全国或一定区域范围内推广交流。
	10
	
	
	文件、图片

	
	通过作业轨迹核实任务面积占比100%，得10分，未达100%，按比例得分。
	10
	
	
	作业轨迹汇总表

	
	县财政安排资金及撬动社会资金用于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。
	20
	
	
	文字材料说明资金投入情况，如服务主体投入资金、服务面积、服务农户数等情况。县财政安排资金的，请进行相关说明，并提供拨款凭证。

	（五）负面事件（-40分）
	资金拨付不及时造成资金沉淀。
	-10
	
	
	根据资金拨付情况进行评分

	
	违规使用资金、截留、挪用资金。
	-15
	
	
	

	
	项目实施过程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违纪现象。
	-15
	
	
	

	合计
	基础分
	100
	
	
	


